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策解读

一、集中参保缴费时间
集中参保时间为 2023年 10月 10日至 2023年 12月 25日，缴费截至

2023年12月27日。
本次参保所属医保待遇享受周期为2024年1至12月，共12个月。
二、参保对象和缴费标准
（一）参保对象
1.本区户籍6周岁以下婴幼儿（以下简称“婴幼儿”）；
2.本区范围内各类中学（含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普通小学、特殊教

育学校中具有本校全日制学籍的在册就读学生（以下简称“中小学生”）；
3.本区户籍6周岁（含）以上18周岁（含）以下未在本区入学的其他未

成年人（以下简称“其他未成年人”）；
4.本区户籍18周岁以上的成年居民（以下简称“成年居民”）；
5.非本市户籍人员。居住在本区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可持本区有效居

住证参加我区居民医保，其中，0-6个月新生儿，其父母一方已参加本区
基本医保且待遇正常的，可由父母一方持户口本（或出生医学证明）及父
母一方的本区有效居住证为其办理居民医保参保手续。

（二）缴费标准

（年龄计算以参保年度起始前一天，即2023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
非本区户籍参保对象参加我区居民医保时，不能重复参保，个人缴

费、财政补助和待遇标准按照本区户籍同类参保人员相关规定执行。
本区户籍的以下六类人员，其个人应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由政府全额补助：

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成员（含困境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特困供养人员，孤儿。

三、参保和缴费方式
（一）参保方式
1.成年居民、婴幼儿、其他未成年人
参保登记方式和去年基本一样，对于集中参保期前正常参加2023年

度城乡居民医保且符合 2024年度参保条件的对象，视为续保人员，默认
按原参保类别继续参加2024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直接办理缴费手续。

对于已不符合参保条件的人员，具体为：本区户籍已注销或已迁出人
员、非本区户籍且居住证已失效人员等须重新取得参保资格后办理参保
手续。

对于参保身份发生变化的人员，具体为：从参加婴幼儿档变更为参加
中小学生档（含其他未成年人）、从参加中小学生档（含其他未成年人）变
更为参加成年居民档，须重新办理参保手续。

具体参保手续办理途径：
（1）可登录“浙里办”APP或浙江政务服务网，搜索“城乡居民参保登

记”事项，办理参保手续。
（2）可持本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原件至奉化区政务服务中心医保

经办窗口、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办理参保手续，由他人代办的，需
同时携带代办人身份证。

2.中小学生
本区全日制学籍学生，根据学校统一安排办理参保手续。
（二）缴费方式
1.成年居民、婴幼儿、其他未成年人
完成参保手续后可通过“宁波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市民中心”

中的“税务”服务、“宁波税务”APP、宁波市电子税务局（https://etax.ningbo.
chinatax.gov.cn）、“浙里办”APP进行缴费。注意：若出现因数据传输延时
造成缴费不成功，建议在办理参保手续完成30分钟后再进行重试。

2.中小学生
本区全日制学籍学生，根据学校统一安排办理缴费手续。务必要在

接到学校的缴费通知后再办理，避免因缴费信息尚未生成而无法缴费。
四、新年度变化内容
1.提高医保门诊待遇。2024年度起，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政策范

围内门诊医疗费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从4000元提高到5000元。最高支付
限额以上，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2.优化非本市户籍新生儿参保。在本区居住的非本市户籍0-6个月
新生儿，其父母一方已参加本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且待遇正常的，可由父母一方持户口本（或出生医学证明）及父母一
方的本区有效居住证为其办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手续。

五、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可享受什么样的门诊医疗待遇？
2024年度起，成年居民、婴幼儿及各类学生参保后，门诊医疗待遇具

体见下表：

六、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可享受什么样的住院医疗待遇？
参保人员每次住院就医发生的医疗费在一个医保年度内累计计算，起

付线以下部分全部由个人自付。起付线以上部分由医保基金和个人按不
同比例共同分担，具体见下表：

门诊特殊病种治疗待遇享受人员住院时不设置起付线。

“天一甬宁保”政策解读

一、参保对象、时间、期限及缴费标准
1.适用人群：宁波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2.参保时间：2023年10月10日至2023年12月10日
3.保障期限：2024年1月1日0时至2024年12月31日24时
4.缴费标准：未成年人（2006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和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学生档参保人员：50元/人；其他参保人：100元/人。
二、保障方案

三、产品特色

四、常见问题
1.如何购买“天一甬宁保”？
目前有以下6种参保途径可参保：1.“天一甬宁保”微信公众号；2.“浙里

办”APP；3.支付宝；4.承保机构官方微信公众号；5.承保机构各服务网点及
销售人员；6.政府认可的其他平台和辅助推广人员。

2.已经患病的（有既往症）可以购买吗?
可以购买。“天一甬宁保”不限户籍，不设置年龄、既往病史健康状况、职

业类型等限制条件，只要是正常享受宁波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参保人，均可投保。

3.如何申请理赔报销？
（1）在浙江省内就医刷医保卡/码结算的符合责任一、责任二的费用“一

站式”结算，即与基本医保同步结算，无需另外申请。
（2）在浙江省外就医刷医保卡/码结算的符合责任一、责任二的费用，关

注“天一甬宁保”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理赔申请。
（3）不论省内外，就医时未刷医保卡/码的符合责任一、责任二的费用，

实行零星报销理赔，需到所在地行政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办理。
（4）责任三、责任四关注“天一甬宁保”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理赔申请。

我区各医保经办机构地址及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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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对象

成年居民

婴幼儿
（6周岁以下）

其他未成年人

中小学生
（不限户籍）

出生年月区间
（含当日）

2004年12月31日前
出生

2018年1月1日后出生

2005年1月1日后
2017年12月31日前

出生

——

个人年缴费标准
(元/人)

780
630

290

290

财政补助
(元/人)

2090
1000

370

370

人员类别 年度内累计发生的门诊医疗费

5000元（含）以下

社区医院就医个人自付
40%，基金支付60%
三级医院就医个人自付
70%，基金支付30%
其他医院就医个人自付
55%，基金支付45%

5000元以上

个人自付

婴幼儿及各类学
生、成年居民

人员类别

成年居民

婴幼儿及
各类学生

住院医疗费（年度内累计计算），封顶线以上基金不再支付

起付标准以下

医疗费在起付线
以下部分由个人
自付，起付线额
度：
三级医院1200元；
其他医院600元；
社区医院300元

起付线至
4万元（含）

社区医院就医由
医保基金支付
80%
三级及其他医院
就医由医保基金
支付 70%，其余
由个人自付

社区医院就医由
医保基金支付
85%
三级及其他医院
就医由医保基金
支付 80%，其余
由个人自付

4万元至
封顶线（含）

社区医院就医
由医保基金支
付85%
三级及其他医
院就医由医保
基金支付 75%，
其余由个人自
付

社区医院就医
由医保基金支
付90%
三级及其他医
院就医由医保
基金支付 85%，
其余由个人自
付

封顶线

30万元

30万元

增责任

扩外配

优赔付

降费用

增加了保障责任，医保目录内和目录外的费用都纳入报
销范围。2024年起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也纳入保障
范围，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和门诊特病医
疗费用，经过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累计超过6000元的
部分，再由“天一甬宁保”进行二次报销，年度最高支付
限额50万元。

扩大了特殊药品保障区域范围。2024年对恶性肿瘤处
方外配自费药品和特定罕见病的就医购药地要求进行
了放宽，参保人在浙江省域和上海市域购买这类药品，
可以按照费用30%的比例计入理算金额。

优化了赔付结构，让更多有需要的群体可以得到赔付。
不再区分既往症和非既往症，把6000元至2万元区间的
报销比例提高到30%，对部分单价较高的项目设定最高
赔付额，让普惠保障更显实惠。

降低了未成年人和学生的缴费标准。2024年未成年人
和学生的缴费标准从去年的60元进一步降低至50元。

“天一甬宁保”保障方案一览表

保障方案

责任一：
住院及特病门
诊医保范围内
医疗费用保障

责任二：
住院及特病门
诊自费医疗费
用保障

责任三：
恶性肿瘤处方
外配自费药品
和特定罕见病
药品费用保障

责任四：
质子、重离子
医疗费用保障

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或特
殊病种门诊诊疗发生的符合大
病保险报销范围的费用（不含责
任免除相关费用），在扣除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报
销后，起付线以上部分分段按比
例报销。

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住院
部住院或特殊病种门诊诊疗发
生的合理且必需的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付范围外的自费药品
费用、医疗服务项目费用、医用
耗材费用（不含责任免除相关费
用，宁波市外医疗费用按保障方
案详述列示比例计入累计理算
金额），起付线以上部分分段按
比例报销。

责任三-1：被保险人持浙江省
内、上海市内二级及以上医保定
点医院专科医生开具的处方，在
浙江省内、上海市内医保定点药
店购买的合理且必需、基本医保
目录外、用于治疗恶性肿瘤的药
品费用（不含责任免除相关费
用，宁波市外药品费用按保障方
案详述列示比例计入累计理算
金额），起付线以上部分分段按
比例报销。

责任三-2：被保险人持浙江省
内、上海市内二级及以上医保定
点医院专科医生开具的处方，在
浙江省内、上海市内医保定点药
店购买的符合疾病适应症及用法
用量的特定罕见病药品费用（不
含责任免除相关费用，宁波市外
药品费用按保障方案详述列示比
例计入累计理算金额），起付线以
上部分分段按比例报销。

被保险人因恶性肿瘤在具备质
子、重离子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
内接受质子、重离子治疗的，合
理且必要的定位及制定放疗计
划费用，以及实施质子、重离子
放射治疗费用按比例报销（不包
括床位费、化疗费等费用）。

保险
金额

50万元

100万元

100万元

30万元

20万元

累计理算
金额分段

0.6万元
至2.0万元

2.0万元
以上

0.6万元
至2.0万元

2.0万元
以上

0.6万元
至2.0万元

2.0万元
以上

0.6万元
至2.0万元

2.0万元
以上

无起付线

赔付
比例

30%

60%

30%

60%

30%

60%

30%

60%

60%

2024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天一甬宁保”参保工作正式开始
10月9日上午，奉化区医保工作会议暨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天一甬宁保”参保动员部署会顺利召开。各镇（街道）相关负责人、相关区直机关负责人和定点医疗机构、各保险公司负责人等50余人参会。
会议指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天一甬宁保”是防范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兜底性制度，更是奋力推进“两个先行”、高水平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样板的重要民生保障，被列入我省

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重要考核内容和省民生实事项目。
会议强调，一要提高认识、主动作为。要铆足精气神，确保思想认识到位、责任分解到位、压力传导到位，全面降低应保未保、因病致贫的发生率。拿出拼搏奋进、你追我赶、勇争第一的精气神，高标准完成考核目标，

在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助力“两个先行”中领先领跑、担当示范。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面推进两项参保工作，全力完成参保任务。
二要精诚协作、共同发力。参保工作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大家各司其责、高效协同。区医保局要发挥牵头职能，切实加强与各镇街及有关部门的联系协调，全面统筹做好参保工作，及时掌握工作进展，定期开展督查通报。
三要创新宣传、营造氛围。持续创新宣传方式，用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城乡居民参保新政讲明白，把“天一甬宁保”“增责任、扩外配、优赔付、降保费”四大变化以及补充、公益、普惠、共富特质讲透彻，吸

引更多群众主动参保，形成全区踊跃参保的良好氛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医保经办服务
机构

锦屏街道

岳林街道

莼湖街道

西坞街道

尚田街道

萧王庙街道

江口街道

方桥街道

溪口镇

大堰镇

裘村镇

松岙镇

奉化区

地 址

茗山路251号

岳林东路311号便民服务中心

金海路滨海便民服务中心

西坞南路110号

上方路31号

峰岭南路6号

江宁路180号行政服务中心

方港路16号

新一街518号

文教路6号

芦溪家苑13幢6号

振兴路33号

大成东路277号
奉化区政务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
（区号：0574）

88971905

88918627

88745280

88535561

88637921

88837153

88607532

88608977

88873985

88605563

88756195

88796017

88689400


